
吉 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创建
及遴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局，长白山管委会教育科技局，梅河口市教育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

见》，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

（教职成厅函[2023]15 号）要求，决定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创

建及遴选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充分

发挥政府统筹、产业聚合、企业牵引、学校主体作用，以产业园

区为基础，打造一批兼具人才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功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2023 年试点创建 5 个左右市

域产教联合体，三年内在全省分批培育建设 15 个左右市域产教

联合体，并择优推荐参评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

二、条件要求

1.产教资源相对集聚。联合体依托的产业园区总产值在本地

区位于前列，主要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为核

心主导产业，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

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



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联合体职业教育资源富集，涵盖中职、高

职（含职教本科）学校，吸纳普通本科学校作为成员，搭建联合

体人才供需信息平台，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校企共建产业学

院，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紧密结合。

2.组织治理机制完备。各地教育部门会同发展改革、工业和

信息化、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资等部门建立密切配合、

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打造政府、行业、企业与学校四方协同的

命运共同体。联合体内各类主体协同配合，成立政府、企业、学

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理事会（董事会），达到产权明晰、

组织完备、机制健全、运行高效的实体化运作要求。

3.人才培养取得突破。龙头企业深度参与职业学校专业规

划、人才培养标准、教材课程开发、师资队伍建设等各个环节，

并取得实际成效。积极探索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广泛开展

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岗位成才的中国特色学徒制，普遍接

收职业院校学生开展实习实训和教师岗位实践。支持联合体内中

职、高职高专、本科学校合作分段培养或贯通培养，鼓励普通本

科学校招收符合条件的中高职毕业生和企业一线优秀员工就读

本科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4.有效服务产业发展。联合体建设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打通

科研开发、技术创新、成果转移链条，为园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

与服务，促进技术创新、工艺改进、产品升级，解决企业实际生

产问题。联合体制定培训规划，统筹各成员单位的培训资源和需

求，支持联合体内院校积极承接企业员工的岗前培训、岗位培训



和继续教育，鼓励面向社会开展技术技能培训服务。

5.保障条件切实到位。加大财政经费支持力度，吸引社会资

本、产业资金投入，支持职业教育重大建设和改革项目；明确支

持职业教育的金融、财政、税费、土地、信用、就业和收入分配

等激励政策的具体举措，落实落地见效果；树立结果导向的评价

方向，对优秀的职业学校、校长、教师、学生和技术技能人才按

照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三、组织实施

1.园区申报。以产业园区为基础组织申报，空间组织紧凑、

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可以一个园区名义进行申报。明确市域产

教联合体的牵头单位，包括产业园区所在地政府（管委会）、牵

头学校、牵头企业。申报单位对照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指标（附

件 1），结合自身情况向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申报，申报内容

应体现已有基础和建设承诺。

2.市级推荐。各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园区自愿申报的基础

上，采取多种形式对申报材料进行核实，确保相关材料准确真实，

组织填写市域产教联合体推荐书（附件 2）和推荐名单汇总表（附

件 3）。每个市（州）推荐 1-3 家。

3.省级遴选。省教育厅将组织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视情组

织实地考察，遴选确定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培育名单，并择优向

教育部推荐 1-3 个市域产教联合体。

4.建设培育。2024 年初，对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培育单位

进行验收，建设情况将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重要内



容，并作为遴选“双高计划”建设、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通过验收的联合体，如发生解散、撤销或

其他重大变动、重大违规行为，将取消相关资格和政策支持。

5.材料报送。请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请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前报送《市域产教联合体推荐书》及佐证材料一式 5份、《市

域产教联合体推荐名单汇总表》一式 1份。推荐材料年度数据截

止时间为每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数据为拟组成联合体成员单

位的汇总数据，2023—2025 年数据为申报单位承诺的建成数据。

纸质材料报送至省教育学院研训大楼 1205 房间（长春市南

关区人民大街 9199 号）。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44916641@qq.com。

6.联系人及电话：省教育厅赵新雅，0431-82729653；省教

育学院徐楠楠，18043052777。

附件：1.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指标

2.市域产教联合体推荐书

3.市域产教联合体推荐名单汇总表

吉林省教育厅

2023 年 4 月 26 日


